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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电力电子系统和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６０）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珠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志成冠军集团有限公司、西安电力电子技术研

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潘景宜、蔚红旗、李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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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电池充电整流设备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工业电池充电整流设备（以下简称充电整流设备）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型号和基本参

数、技术要求、试验、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在工业场所使用的直流输出电压不超过１０００Ｖ，单个功率单元的直流功率不小于

１０ｋＷ，由单个或多个功率单元组成的充电整流设备，也适用于作为配件安装在其他设备中的充电整流

设备。电力工程以及邮电、通信用电池的充电、浮充电整流设备也可参照使用。

　　注：充电整流设备用于对充电电池充电或放电、为蓄电池化成和类似设备提供电池充电或放电，采用插头连接、电

缆连接或永久连接。

本标准不适用于火警信号消防系统蓄电池充电器、家用蓄电池充电器、汽车启动用蓄电池充电器、

驱动离心式点火泵内燃机的蓄电池充电器和使用蓄电池充电器作为其他系统应用的设备。本标准中的

快速充电也不适用于铅酸贫液蓄电池的充电。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２４２３．５—２０１９　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Ｅａ和导则：冲击

ＧＢ／Ｔ２４２３．７　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Ｅｃ：粗率操作造成的冲击（主要用于设备型

样品）

ＧＢ／Ｔ３８５９．１—２０１３　半导体变流器　通用要求和电网换相变流器　第１１部分：基本要求规范

ＧＢ／Ｔ４２０８—２０１７　外壳防护等级（ＩＰ代码）

ＧＢ／Ｔ４３６５　电工术语　电磁兼容

ＧＢ４７９３．１—２００７　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ＧＢ４８２４　工业、科学和医疗设备　射频骚扰特性　限值和测量方法

ＧＢ／Ｔ１３３８４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ＧＢ／Ｔ１３４２２—２０１３　半导体变流器　电气试验方法

ＧＢ／Ｔ１４５４９　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波

ＧＢ１７６２５．１—２０１２　电磁兼容　限值　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１６Ａ）

ＧＢ／Ｔ１７６２５．８—２０１５　电磁兼容　限值　每相输入电流大于１６Ａ小于等于７５Ａ连接到公用低

压系统的设备产生的谐波电流限值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２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３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４—２０１８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５—２０１９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１１—２００８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的抗扰度

试验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１２—２０１３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振铃波抗扰度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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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Ｌ／Ｔ８５７—２００４　发电厂、变电所蓄电池用整流逆变设备技术条件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４３６５和ＧＢ４８２４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工业电池　犻狀犱狌狊狋狉犻犪犾犫犪狋狋犲狉狔

预计循环使用，可重复充放电的电池。

　　注：工业电池可为铅酸蓄电池、锂电池或其他具有相同特性的蓄电池，包括为各种电动车辆提供动力的电池。

３．２

工业场所　犻狀犱狌狊狋狉犻犪犾犾狅犮犪狋犻狅狀

此类场所的特点是具有独立的电网，由专用高压或中压变压器给装置供电。

　　示例：金属加工、纸浆和造纸、化工厂、汽车生产、农场建筑、机场高压（ＨＶ）区域。

　　注１：在工业场所中的装置具有以下一个或多个方面的特点：

———设备组成安装并连接在一起且同时工作；

———大容量发电、输电和／或用电；

———频繁投切大容量电感性或电容性负载；

———大电流及其磁场；

———存在工业、大功率科学和医疗（ＩＳＭ）设备（例如焊接机）。

工业场所的电磁环境主要由场所中的设备和装置产生。有些类型的工业场所的一些电磁现象比其他装置的

更为严重。

　　注２：工业场所可以进一步划分，例如分为一般、加工、大容量或大功率工业场所。

［ＧＢ／Ｚ１８０３９．１—２０１９，定义３．１．２３］

３．３

端口　狆狅狉狋

设备与外界电磁环境的特定界面（见图１）。

图１　充电整流设备端口示例

３．４

（交流或直流）电源端口　（犃犆狅狉犇犆）狆狅狑犲狉狆狅狉狋

为设备或相关设备提供电源而使其正常工作的导体或电缆的端口。

３．５

信号／控制端口　狊犻犵狀犪犾／犮狅狀狋狉狅犾狆狅狉狋

符合相关功能说明（如用于连接电缆的最大长度）的受试设备或受试设备内部元件与本地控制连接

的端口。

　　注：例如ＲＳ２３２、通用串行总线（ＵＳＢ）、高清晰度多媒体接口（ＨＤＭＩ）等。

３．６

有线网络端口　狑犻狉犲犱狀犲狋狑狅狉犽狆狅狉狋

连接声音、数据和信号传递的端口，旨在通过直接连接单用户或多用户电信网，使分散的系统（例如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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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ＳＴＮ、ＩＳＤＮ、ｘＤＳＬ、ＬＡＮ和类似网络）相互连接。

　　注：这些端口可支持屏蔽或非屏蔽电缆，也可承载电信规范中规定的交流或直流电源。

３．７

充电　犮犺犪狉犵犲

电池从外电路接受电能且转化为化学能的过程。

３．８

放电　犱犻狊犮犺犪狉犵犲

电池将化学能转化为电能且向外电路输出电流的过程。

３．９

手动充电　犿犪狀狌犪犾犮犺犪狉犵犲

充电整流设备以手动调节或设定充电电压或充电电流的方式对电池充电的运行状态。

３．１０

恒流充电　犮狅狀狊狋犪狀狋犮狌狉狉犲狀狋犮犺犪狉犵犲

充电整流设备以恒定电流对电池充电的运行状态。

３．１１

恒压充电　犮狅狀狊狋犪狀狋狏狅犾狋犪犵犲犮犺犪狉犵犲

充电整流设备以恒定电压对电池充电的运行状态。

３．１２

快速充电　犳犪狊狋犮犺犪狉犵犲

利用电池固有的电流接受能力，采取消除电池极化的措施，在２ｈ内将电能充至９５％容量的一种充

电方法。

３．１３

恒功率充电　犮狅狀狊狋犪狀狋狆狅狑犲狉犮犺犪狉犵犲

有较宽的输出电压范围，可使单只电池或多组电池串联时，在其额定的功率范围内以最大的电流

（较低的电压）或最高的电压（较小的电流）充电。

　　注：充电整流设备具有恒功率／限压／限流运行特性（见图２）。

图２　恒功率曲线

３．１４

（充电）限流　犮狌狉狉犲狀狋犾犻犿犻狋犻狀犵

将充电整流设备的输出电流限制到某个预定的最大值（固定的或可调的），且当恢复到正常负载条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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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后能自动地将输出电压恢复到正常值的一种作用（见图３）。

　　注：有两种限流类型：

ａ）　恒压／恒流交迭；

ｂ）　当电流增大时，使输出电压降低（或称自动限流）。

　　说明：

ＣＶＣＣ———恒压／恒流；

 ———虚线为允差的限值。

图３　限流类型

３．１５

（充电）限压　狏狅犾狋犪犵犲犾犻犿犻狋犻狀犵

将充电整流设备的输出电压限制到某个预定的最大值（固定的或可调的），且当恢复到正常负载条

件后能自动地将输出电流恢复到正常值的一种作用（见图３）。

　　注：有两种限压类型：

ａ）　恒压、恒流交迭；

ｂ）　当电压增高时，使输出电流减小（或称自动限压）。

４　产品型号和基本参数

４．１　产品型号

产品型号应包括充电整流设备的额定输出电压、输出电流、冷却方式及安装方式等。

４．２　基本参数

４．２．１　输入电压标称值

单相输入充电整流设备网侧电压标称值为２２０Ｖ。三相输入充电整流设备网侧电压标称值为

３８０Ｖ。

充电整流设备的直流输入电压为１０００Ｖ以下（可在４．２．３给出的电压等级中选取）。

４．２．２　输入频率额定值

充电整流设备的输入电压为交流时，额定频率为５０Ｈｚ。

４．２．３　额定直流电压

充电整流设备的额定直流电压为，在正常使用条件下，输出电流为额定值时，输出端口应达到的由

制造厂规定的直流电压平均值。应在下列数值中选取：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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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５Ｖ、２３０Ｖ、４４０Ｖ、６６０Ｖ、７５０Ｖ、８００Ｖ、１０００Ｖ。

４．２．４　额定直流电流

充电整流设备的额定直流电流为制造厂确定的直流电流平均值。应在下列数值中选取：

２０Ａ、３０Ａ、（４０Ａ）、５０Ａ、（８０Ａ）、１００Ａ、（１２５Ａ）、１６０Ａ、２００Ａ、２５０Ａ、３１５Ａ、４００Ａ。

　　注：括号中的值为非优选值。

４．２．５　最低充电电压

充电整流设备的最低充电电压为，在恒流充电状态下，实现对电池充电而输出的最低电压。一般可

取不低于６０％额定直流电压的一个任意值，也可根据用户要求设置。

４．２．６　最高充电电压

充电整流设备的最高充电电压为，实现对电池充电而输出的最高电压。一般可取１．２倍～１．４倍额

定直流电压范围内的一个任意值，也可根据用户要求设置。

４．２．７　输出电压调节范围

充电整流设备的输出电压调节范围由产品技术条件确定，应满足电池（组）各种充电工况要求。如

果无特别说明，应符合如下要求：

———恒流充电电压范围为最低充电电压至最高充电电压；

———恒压充电电压范围为额定直流电压的８０％～１２５％；

———宽电压范围输出时，其范围为０Ｖ至整流器的最高输出电压。

４．２．８　工作制等级

充电整流设备的工作制等级为ＧＢ／Ｔ３８５９．１—２０１３中规定的Ｉ级（即１００％额定输出电流，连续）。

５　技术要求

５．１　通则

符合本标准的充电整流设备为户内安装，应在５．２给出的条件下正常工作。

５．２　正常使用条件

５．２．１　正常使用环境条件

充电整流设备的正常使用环境条件如下：

———安装、运行场所的海拔不超过１０００ｍ。海拔高于１０００ｍ时，充电整流设备的容量应根据表

１的规定降额使用。

———运行期间，周围空气温度范围为－５℃～＋４０℃（某些充电整流设备如果不适应－５℃环境的

使用要求，可取最低环境温度５℃，但应在产品技术文件中明确规定），温度变化率不超过

５℃／ｈ。

———周围空气最大相对湿度不超过９０％（环境温度为２０℃时），相对湿度变化率不超过５％／ｈ。相

对湿度在最高温度为４０℃时不超过５０％。在较低温度时，允许有较高的相对湿度（例如２０℃

以下时为９０％）。应注意由于温度变化而可能发生的凝露。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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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场所的空气污染程度应符合国家环境卫生的有关规定，不含有过量的尘埃、酸、碱、腐蚀性

及爆炸性微粒和气氛。

———运行场所的地基应无剧烈振动和冲击，充电整流设备安装后的垂直倾斜度不超过５％。

表１　在海拔１０００犿以上使用时的降额系数

海拔

ｍ
降额系数ａ

１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３０００

３５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５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９５

０．９１

０．８６

０．８２

０．７８

０．７４

０．７０

０．６７

　　注：基于干燥空气密度（于海平面＋１５℃）＝１．２２５ｋｇ／ｍ
３。

　　
ａ 对强迫风冷设备来说，由于风扇的效率随海拔增加而下降，其降额系数还要小些。

５．２．２　正常使用电气条件

５．２．２．１　概述

充电整流设备的正常使用电气条件应符合ＧＢ／Ｔ３８５９．１—２０１３的规定。

充电整流设备中的整流器额定电气条件与公用电网并非完全一致，且不同抗扰度的整流器的额定

电气条件也有所不同。表２和表３中规定的如下三个抗扰度为整流器对电气条件的适应程度：

———Ａ级：电气条件较严酷；

———Ｂ级：整流器通常使用的一般工业电网；

———Ｃ级：电气条件良好。

整流器安全运行的正常电气条件应与该整流器的抗扰度一致，且应在铭牌或相关技术文件中说明

其抗扰度。未做出说明时，意味着抗扰度为Ｂ级。

５．２．２．２　输入频率变化范围

充电整流设备的输入频率变化允许范围见表２。

表２　输入频率变化的允许范围

项目
整流器的抗扰度

Ａ Ｂ Ｃ

超过允许范围

可能的后果

频率变化范围／％ ±２ ±２ ±１ 性能下降

频率变化速率／（％／ｓ） ±２ ±１ ±１ 性能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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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２．３　输入电压波动允许范围

充电整流设备的输入电压波动允许范围见表３。

表３　输入电压波动允许范围

项目
整流器的抗扰度

Ａ Ｂ Ｃ

超过允许范围

可能的后果

稳态／％ －１５～＋１０ －１０～＋１０ －５～＋１０ 性能下降

短时（０．５周波～３０周波）／％ －１５～＋１５ －１０～＋１５ －１０～＋１５ 性能下降

５．２．２．４　输入谐波电压兼容值

输入电压总畸变因数（ＴＨＤ）不应超过８％，各次谐波电压的最高含量见表４，最高到４０次谐波。

表４　低压电网中各次谐波电压的兼容值

次数不为３的倍数的奇次谐波 次数为３的倍数的奇次谐波 偶次谐波

谐波次数

狀

谐波电压

％

谐波次数

狀

谐波电压

％

谐波次数

狀

谐波电压

％

５ ６ ３ ５ ２ ２

７ ５ ９ １．５ ４ １

１１ ３．５ １５ ０．３ ６ ０．５

１３ ３ ２１ ０．２ ８ ０．５

１７ ２ ＞２１ ０．２ １０ ０．５

１９ １．５ — — １２ ０．２

２３ １．５ — — ＞１２ ０．２

２５ １．５ — — — —

＞２５ ０．２＋０．５×２５／狀 — — — —

　　注１：假设各次谐波电压不同时达到兼容值。

　　注２：本表摘自ＧＢ／Ｚ１７６２５．４—２０００。

５．２．２．５　三相输入不平衡

三相输入的充电整流设备，输入电压的负序分量与正序分量之比不应超过５％。

５．３　非正常使用条件

充电整流设备的非正常使用条件包括：

ａ）　环境温度、湿度、海拔不符合５．２．１的规定；

ｂ）　温度或气压急剧变化可能在充电整流设备内部产生异常凝露；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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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空气被尘埃、烟雾、腐蚀性或放射性微粒、蒸气或盐雾严重污染；

ｄ）　暴露在强电场或强磁场中；

ｅ）　暴露在高温中（例如受太阳或火炉的辐射）；

ｆ）　受霉菌或微生物侵蚀；

ｇ）　安装场所有火灾或爆炸危险；

ｈ）　遭受剧烈振动、冲击或颠簸；

ｉ）　安装场所可能使充电整流设备的功率或元件的分断能力受到影响（例如装在机器里或嵌入墙

中）；

ｊ）　其他特殊使用条件（例如在户外使用）。

如果存在上述任一个非正常使用条件，用户均应在订货时提出，且与充电整流设备制造厂协商

解决。

５．４　性能

５．４．１　概述

充电整流设备可独立作为电池充放电装置，也可作为测试蓄电池组性能的充放电设备，也经常与其

他设备（例如配电装置、保护装置等）配套使用或与这些设备共同组成直流供电系统。

本标准未给出的半导体变流器共性要求应遵循ＧＢ／Ｔ３８５９．１—２０１３的规定。

５．４．２　手动充电

具有手动充电功能的充电整流设备，其手动调节电压范围应符合４．２．５和４．２．６的规定。

５．４．３　恒压充电

恒压型充电整流设备的电压调节范围应符合４．２．７的规定。

５．４．４　恒流充电

恒流型充电整流设备的电压调节范围应符合４．２．７的规定。

５．４．５　恒功率充电

充电整流设备运行在恒功率充电时，应至少满足下列要求：

ａ）　恒流充电与恒功率段自动转换，恒压充电与恒功率段自动转换；

ｂ）　充电电流值、充电电压值和恒功率值的设定、稳态偏差等符合５．４．９和５．４．１２的规定，满足各

充电工况的需要；

ｃ）　在恒流段的恒流精度符合５．４．１２的规定，在恒压段的恒压精度符合５．４．９的规定，在恒功率段

的恒功率精度符合５．４．９与５．４．１２规定的精度之和。

５．４．６　快速充电

在快速充电过程中，电池的温升应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５．４．７　向公用电网放电（如果适用）

当充电整流设备中的电池向公用电网放电时，除电池放电时的输入电压范围符合４．２．７的规定、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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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调节范围符合５．４．１１的规定外，放电性能应符合ＤＬ／Ｔ８５７—２００４第６章的规定。

５．４．８　标定精度

在充电整流设备的输入给定值从对应于输出的最小值到最大值的整个范围，由式（１）计算的输出给

定偏差（标定精度）不应超过±０．５％。

δｓｅｔ＝
犢ｏｕｔ－犢ｓｅｔ

犢ｓｅｔ
×１００％ …………………………（１）

　　式中：

δｓｅｔ———输出给定偏差（标定精度）；

犢ｏｕｔ———输出实际值；

犢ｓｅｔ———输入给定值。

５．４．９　恒压精度

在电阻性负载条件下，充电整流设备在恒压充电状态运行，输出电压为恒压充电电压范围内的一个

任意值。当公用电网电压在其标称值的±１０％范围内变化，充电整流设备的输出电流在空载到额定电

流范围内变化时，输出电压应保持恒定，由式（２）计算的输出电压稳态偏差（恒压精度）不应超过±１％。

δｕ＝
犝ｏｕｔ－犝ｓｅｔ

犝ｓｅｔ
×１００％ …………………………（２）

　　 式中：

δｕ ———输出电压稳态偏差（恒压精度）；

犝ｏｕｔ———电网电压和输出电流在规定的允许范围内变化时，输出电压波动限值；

犝ｓｅｔ———输出电压整定值。

５．４．１０　限流特性

充电整流设备在恒压充电状态运行。当充电电流达到或超过限流整定值时，充电整流设备应自动

降低输出电压且转换至恒流充电状态运行，以使充电电流恒定在整定值。在恒流充电过程中，当电池电

压达到恒压设定值时，充电整流设备恢复至恒压充电状态运行。

充电整流设备的限流整定值可根据充电工况设定，一般取额定直流电流的１０％～１００％。

５．４．１１　输出电流调节范围

在４．２．７规定的电压范围内，充电整流设备输出电流调节范围应满足电池（组）各种充电工况要求，

由产品技术条件确定。如果无特别说明，充电整流设备的恒流充电电流范围应为额定直流电流的

１０％～１００％。

５．４．１２　恒流精度

在电阻性负载条件下，充电整流设备在恒流充电状态运行，输出电压为恒流充电电压范围内的一个

任意值。当公用电网电压在其标称值的±１０％范围内变化时，充电整流设备的输出电流应在规定的恒

流充电电流范围（见５．４．１１）内保持恒定，由式（３）计算的输出电流稳态偏差（恒流精度）不应超过±２％。

δｉ＝
犐ｏｕｔ－犐ｓｅｔ

犐ｓｅｔ
×１００％ …………………………（３）

　　式中：

δｉ ———输出电流稳态偏差（恒流精度）；

９

犌犅／犜４０４３４—２０２１



犐ｏｕｔ———电网电压和充电电压在规定的允许范围内变化时，输出电流波动限值；

犐ｓｅｔ———输出电流整定值。

５．４．１３　限压特性

充电整流设备在恒流充电状态运行。当充电电压超过整定值时，充电整流设备应自动转换至恒压

充电状态运行，以使电池达到且不超过充电电压设定值。

充电整流设备的限压整定值可根据充电工况设定，一般取额定直流电压的５０％至最高直流电压之

间的一个任意值。

５．４．１４　温度补偿特性

对于阀控型铅酸蓄电池，一般只在恒压充电状态下进行温度补偿，应根据电池的温度调整充电

电压：

———当电池室温度为０℃～２５℃时，充电整流设备按设定的充电电压运行；

———当电池室温度为２５℃～５０℃（５０℃以上按５０℃处理）时，随着温度升高，线性下调设定的充

电电压。

５．４．１５　操作性能

充电整流设备投入运行（起动）和退出运行（停机）时，输出电压瞬时值不应超过额定直流电压

的１０５％。

充电整流设备的软起动功能（如果有）投入运行时，输出电压应在３ｓ～８ｓ内达到额定值。

５．４．１６　效率

充电整流设备的效率由式（４）计算，应符合表５的规定。

η＝
犘ｏ

犘ｉ
×１００％ …………………………（４）

　　 式中：

η ———效率；

犘ｉ———交流侧输入有功功率，单位为瓦（Ｗ）；

犘ｏ———直流输出功率，单位为瓦（Ｗ）。

表５　充电整流设备的效率

输出功率犘

ｋＷ
犘≤１００ １００＜犘≤２００ 犘＞２００

效率／％ ≥９０ ≥９３ ≥９５

５．４．１７　温升

充电整流设备在额定条件下运行时，内部部件的温升不应超过表６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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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充电整流设备各部件的极限温升

部件和部位
极限温升

Ｋ

硅半导体器件（外壳） ７５（点温计法）

宽禁带半导体器件（外壳） 不损坏周围绝缘物（切勿用手触摸，以防烫伤）

主电路半导体器件与导体的连接处 ４５（裸铜，点温计法）

平板变压器

变压器、电抗器绕组

Ｅ级绝缘

Ｂ级绝缘

Ｆ级绝缘

Ｈ级绝缘

Ｃ级绝缘

不损坏周围绝缘物

７０（电阻法）

８０（电阻法）

１００（电阻法）

１２５（电阻法）

１３５（电阻法）

冷却电机的线圈

开启式Ｅ绝缘系统

开启式Ｂ绝缘系统

封闭式Ｂ绝缘系统

封闭式Ｆ绝缘系统

７５（电阻法）

９５（电阻法）

８０（电阻法）

１００（电阻法）

继电器部件中的线圈

Ｂ级绝缘

Ｆ级绝缘

８０（电阻法）

１００（电阻法）

母线（非连接处）

铜

铝

３５（点温计法）

２５（点温计法）

浪涌吸收器与主电路的电阻元件（距外表面３０ｍｍ处的空气） ２５（点温计法）

橡胶或热塑塑料绝缘线和软线 ３５（点温计法）

熔断器 ６５（点温计法）

电解电容器

非电解电容器

４０（点温计法）

６５（点温计法）

　　绕组的温升由电阻法确定。根据被测温度下的绕组电阻与已知温度下的绕组电阻，由式（５）计算。

Δ狋＝
犚

狉
（犽＋狋１）－（犽＋狋２） …………………………（５）

　　式中：

Δ狋———绕组的温升，单位为摄氏度（℃）；

犚 ———试验结束时的绕组电阻值，单位为欧姆（Ω）；

狉 ———试验开始时的绕组电阻值，单位为欧姆（Ω）；

犽 ———系数，对于铜，犽＝２３４．５；对于铝，犽＝２２５．０；

狋１ ———试验开始时的室温，单位为摄氏度（℃）；

狋２ ———试验结束时的室温，单位为摄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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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１８　电磁兼容性———抗扰度

５．４．１８．１　概述

充电整流设备应承受所处场所固有电磁骚扰源（例如开关操作等）的骚扰而正常运行。

５．４．１８．２　静电放电抗扰度

充电整流设备应在额定运行条件下承受试验电压６ｋＶ的接触放电试验和８ｋＶ的空气放电试验。

试验中，允许充电整流设备出现功能或性能丧失或降低，但不允许改变操作状态或存储的数据。

试验后，充电整流设备应正常工作，且不允许性能降低或性能低于制造厂商指定的性能级别。

５．４．１８．３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

充电整流设备应在额定运行条件下承受８０ＭＨｚ～１０００ＭＨｚ频段、场强为１０Ｖ／ｍ的射频电磁骚

扰试验。

试验后，充电整流设备应正常工作，且不允许性能降低或性能低于制造厂商指定的性能级别。

５．４．１８．４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

充电整流设备应在额定运行条件下承受表７规定的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

表７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 单位为千伏特

交流电源 直流电源

输入端
直接连接至电源端口的信号／

控制端口
输入端

直接连接至电源端口的

Ｉ／Ｏ口

有线网络端口和

信号／控制端口

（连接电缆超过３ｍ时）

４ ４ ２ ２ ２

　　注：本表摘自ＧＢ／Ｔ１８４８７．２—２０１７中的表３。

　　试验中，允许充电整流设备出现功能或性能丧失或降低，但不允许改变操作状态或存储的数据。

试验后，充电整流设备应正常工作，且不允许性能降低或性能低于制造厂商指定的性能级别。

５．４．１８．５　浪涌（冲击）抗扰度

充电整流设备应在额定运行条件下承受表８规定的浪涌（冲击）抗扰度。

表８　浪涌（冲击）抗扰度 单位为千伏特

交流电源 直流电源

输入端
直接连接至电源端

口的信号／控制端口
输入端

直接连接至电源

端口的Ｉ／Ｏ口

有线网络端口和

信号／控制端口

（连接电缆超过３０ｍ时）

线对线 线对地 线对线 线对地 线对线 线对地 线对线 线对地 线对线 线对地

２ ４ ２ ４ １ ２ １ ２ １ ２

　　注：本表摘自ＧＢ／Ｔ１８４８７．２—２０１７中的表３。

　　试验中，允许充电整流设备出现功能或性能丧失或降低，但不允许改变操作状态或存储的数据。

试验后，充电整流设备应正常工作，且不允许性能降低或性能低于制造厂商指定的性能级别。

２１

犌犅／犜４０４３４—２０２１



５．４．１８．６　振铃波抗扰度

充电整流设备应在额定运行条件下承受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１２—２０１３中表１规定的试验等级为３级的振

铃波抗扰度。

试验中，允许充电整流设备出现功能或性能丧失或降低，但不允许改变操作状态或存储的数据。

试验后，充电整流设备应正常工作，且不允许性能降低或性能低于制造厂商指定的性能级别。

５．４．１８．７　电压短时中断抗扰度

充电整流设备应在额定运行条件下承受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１１—２００８中表２规定的试验等级为３级的短

时中断抗扰度。

电网短时中断２５０个周期重新恢复后，充电整流设备的控制部分应正常工作或可自行恢复正常工

作，且不应死机。

试验中，允许充电整流设备出现功能或性能丧失或降低，但不允许改变操作状态或存储的数据。

试验后，充电整流设备应正常工作，且不允许性能降低或性能低于制造厂商指定的性能级别。

５．４．１９　电磁兼容性———发射限值

５．４．１９．１　谐波电流

５．４．１９．１．１　充电整流设备为Ａ类设备，运行过程中可能对公用电网或邻近设备产生诸如谐波、换相缺

口、传导发射、电磁辐射骚扰。如果用户对此有特殊要求，应在订货时说明。

对于这类设备，应在其有关的使用说明中包括如下内容的声明：

此设备为Ａ类产品，在居住场所使用可能产生射频干扰。在这种情况下，用户应采取切实可行的

措施。

５．４．１９．１．２　充电整流设备运行时与公用电网连接的输入电源端产生的谐波不应超过ＧＢ／Ｔ１４５４９的

规定，不应对公用电网和邻近设施等运行带来不良后果。要求如下：

ａ）　对于每相输入电流不超过１６Ａ的充电整流设备，其谐波电流限值应符合ＧＢ１７６２５．１—２０１２

的规定。各次谐波的限值不应超过表９的规定。

ｂ）　对于每相输入电流大于１６Ａ 但小于７５Ａ 的充电整流设备，其谐波电流限值应符合

ＧＢ／Ｔ１７６２５．８—２０１５的规定。各次谐波的限值不应超过表１０的规定。

ｃ）　对于每相输入电流大于７５Ａ的充电整流设备，其谐波电流限值应符合表１１的规定。

表９　每相输入电流不超过１６犃的充电整流设备的谐波电流限值

奇次谐波 偶次谐波

谐波次数狀
最大允许谐波电流

Ａ
谐波次数狀

最大允许谐波电流

Ａ

３ ２．３０ ２ １．０８

５ １．１４ ４ ０．４３

７ ０．７７ ６ ０．３０

９ ０．４０ ８≤狀≤４０ ０．２３×８／狀

１１ ０．３３

１３ ０．２１

１５≤狀≤３９ ０．１５×１５／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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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　每相输入电流大于１６犃但小于７５犃的充电整流设备的谐波电流限值

短路比犚ＳＣｅ最小值

可接受的单次谐波电流值犐狀／犐１
ａ

％

可接受的谐波电流畸变

％

犐５ 犐７ 犐１１ 犐１３
总谐波畸变

（ＴＨＤ）

部分加权谐波

畸变（ＰＷＨＤ）

３３ １０．７ ７．２ ３．１ ２ １３ ２２

６６ １４ ９ ５ ３ １６ ２５

１２０ １９ １２ ７ ４ ２２ ２８

２５０ ３１ ２０ １２ ７ ３７ ３８

≥３５０ ４０ ２５ １５ １０ ４８ ４６

　　１２次及以下偶次谐波的电流值不应超过（１６／狀）％。１２次以上偶次谐波与奇次谐波同样用 ＴＨＤ和ＰＷＨＤ

考虑。

允许相邻的犚ＳＣｅ各值之间采用线性插值。

　　
ａ犐１———基波电流额定值；犐狀———谐波电流分量。

表１１　每相输入电流大于７５犃的充电整流设备的谐波电流限值

短路比犚ＳＣｅ最小值

可接受的单次谐波电流值犐狀／犐１
ａ

％

可接受的谐波电流畸变

％

犐５ 犐７ 犐１１ 犐１３ ＴＨＤ ＰＷＨＤ

６６ １４ １１ １０ ８ １６ ２５

１２０ １６ １２ １１ ８ １８ ２９

１７５ ２０ １４ １２ ８ ２５ ３３

２５０ ３０ １８ １３ ８ ３５ ３９

３５０ ４０ ２５ １５ １０ ４８ ４６

４５０ ５０ ３５ ２０ １５ ５８ ５１

６００ ６０ ４０ ２５ １８ ７０ ５７

　　相关的偶次谐波值不应超过（１６／狀）％。

允许相邻的犚ＳＣｅ各值之间采用线性插值。

　　注：本表引自ＧＢ／Ｚ１７６２５．６—２００３中的表３。

　　
ａ犐１———基波电流额定值；犐狀———谐波电流分量。

５．４．１９．２　传导骚扰

公用电网与充电整流设备的电源连接线、充电整流设备与负载连接的电源线及通信线上的传导骚

扰幅值应同时符合使用平均值检波器测得的平均值限值和使用准峰值检波器测得的准峰值限值，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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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使用准峰值检波器测得的平均值限值。要求如下：

ａ）　电源端口

在电阻性负载和额定输出功率下，输入端的传导骚扰幅值不应超过表１２和表１３中规定的

限值。

表１２　交流电源输入端口传导骚扰限值

频段

ＭＨｚ

电压限值

ｄＢ（μＶ）

额定功率≤２０ｋＶＡ ２０ｋＶＡ＜额定功率≤７５ｋＶＡ 额定功率＞７５ｋＶＡ

准峰值 平均值 准峰值 平均值 准峰值 平均值

０．１５～０．５０ ７９ ６６ １００ ９０ １３０ １２０

０．５０～５ ７３ ６０ ８６ ７６ １２５ １１５

５～３０ ７３ ６０ ９０～７３ ８０～６０ １１５ １０５

表１３　直流电源输入端口传导骚扰限值

频段

ＭＨｚ

额定功率≤２０ｋＷ ２０ｋＷ＜额定功率≤７５ｋＷ 额定功率＞７５ｋＷ

电压限值

ｄＢ（μＶ）

电压限值

ｄＢ（μＶ）

电流限值

ｄＢ（μＡ）

电压限值

ｄＢ（μＶ）

电流限值

ｄＢ（μＡ）

准峰值 平均值 准峰值 平均值 准峰值 平均值 准峰值 平均值 准峰值 平均值

０．１５～５ ７９～８９ ８４～７６ １１６～１０６ １０６～９６ ７２～６２ ６２～５２ １３２～１２２１２２～１１２ ８８～７８ ７８～６８

５～３０ ８９ ７６ １０６～８９ ９６～７６ ６２～４５ ５２～３２ １２２～１０５ １１２～９２ ７８～６１ ６８～４８

　　ｂ）　信号／控制端口或通信端口

信号／控制端口或通信端口的传导共模（非对称）骚扰幅值应符合表１４的规定。

表１４　信号／控制端口或通信端口的传导共模（非对称）骚扰限值

频段

ＭＨｚ

电压限值

ｄＢ（μＶ）

准峰值 平均值

０．１５～０．５ ９７～８７ ８４～７４

０．５～３０ ８７ ７４

５．４．１９．３　辐射发射（射频电磁场干扰）

在３０ＭＨｚ～１０００ＭＨｚ频段，充电整流设备在充电状态，在电阻性负载和额定输出功率下，充电

整流设备的端口射频骚扰幅值应符合ＧＢ４８２４的规定，测量结果应符合表１５的规定。要求如下：

ａ）　电磁场

测量在电阻性负载和额定输出功率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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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磁场

无限值适用于磁场发射。

表１５　现场实测时的电磁辐射骚扰限值

频段

ＭＨｚ

电压限值（准峰值）

ｄＢ（μＶ／ｍ）

１０ｍ测量距离 ３ｍ测量距离

额定功率≤２０ｋＶＡ 额定功率＞２０ｋＶＡ 额定功率≤２０ｋＶＡ 额定功率＞２０ｋＶＡ

３０～２３０ ４０ ５０ ５０ ６０

２３０～１０００ ４７ ５０ ５７ ６０

５．４．２０　保护

５．４．２０．１　输出过电压保护

充电整流设备应在输出电压达到最高直流电压设定值时进行保护，且发出声、光告警信号。

５．４．２０．２　输出过电流保护

充电整流设备应在输出电流超过额定值的１１０％时进行保护，且发出声、光告警信号。

５．４．２０．３　输出短路保护

充电整流设备应在输出发生短路时进行保护，且发出声、光告警信号。

５．４．２０．４　电网电压超限保护

充电整流设备应在电网电压超过其标称值的±２０％时进行保护，且发出声、光告警信号。

５．４．２０．５　电网电压缺相保护

当电网电压发生缺相时，三相输入的充电整流设备应进行保护，且发出声、光告警信号。

５．４．２０．６　温度超限保护

充电整流设备正常运行时，如果其关键元器件温度异常且超出限定值，应进行保护，且发出声、光告

警信号。

５．４．２０．７　其他保护

如果要求其他保护方式，用户应与制造厂协商。

５．４．２１　噪声

充电整流设备正常运行时产生的噪声应符合：

———自冷设备不大于５５ｄＢ（Ａ）；

———风冷设备不大于６５ｄＢ（Ａ）。特大容量的风冷设备难以小于６５ｄＢ（Ａ）时，由用户与制造厂

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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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２２　安全要求

５．４．２２．１　外壳防护等级和接地

户内使用的充电整流设备的外壳防护等级不应低于ＧＢ／Ｔ４２０８—２０１７中的ＩＰ２０。户外使用的充

电整流设备的外壳防护等级不应低于ＧＢ／Ｔ４２０８—２０１７中的ＩＰ５４。

充电整流设备应在易于接线的位置设置安全接地端子且设置明显的接地符号。装有电气元器件的

门应设置接地端子，且采用绿黄双色导线与柜体连接。连接接地线的螺钉和接地点不应用作任何其他

机械紧固用途。接地电阻不应大于０．１Ω。

５．４．２２．２　电气间隙

充电整流设备的母线等主电路的电气间隙应符合表１６的规定。变压器内部非绝缘（包括带绝缘层

的电磁线）的电气间隙也应符合表１６的规定。带绝缘层的电线被视为非绝缘的带电零件。

表１６　空气中的最小电气间隙

额定冲击耐受电压犝ｉｍｐ

ｋＶ

最小电气间隙ａ

ｍｍ

２．５ １．５

４ ３

　　
ａ 最小电气间隙根据非均匀电场环境和污染等级３决定。

　　表１６中的电气间隙不适用于零件的固有间距，例如开关、灯座、电源开关半导体或电机之间。

气密或封闭的外壳内部、覆铜印刷线路板内层，其污染等级为１。

户内使用的充电整流设备，其污染等级为２。

户外使用的充电整流设备，其污染等级为３。

海拔２０００ｍ以上时，应提高电气间隙要求，按照ＧＢ４７９３．１—２００７中表３规定的系数修正。

５．４．２２．３　爬电距离

充电整流设备的母线等主电路的爬电距离应符合表１７的规定。

表１７　爬电距离

额定绝缘电压

Ｖ

爬电距离

ｍｍ

污染等级２ 污染等级３

＜５０ １．５ １．９

１６０ １．６ ２．５

３２０ ３．２ ５

６３０ ６．３ １０

１０００ １０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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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２２．４　绝缘电阻

充电整流设备的绝缘电阻应符合以下规定：

ａ）　各独立电路与金属机架之间的绝缘电阻不小于１０ＭΩ；

ｂ）　无电气联系的各电路之间的绝缘电阻不小于１０ＭΩ。

５．４．２２．５　绝缘强度

充电整流设备的绝缘强度试验电压值应符合表１８的规定。

充电整流设备应承受如下５０Ｈｚ±５Ｈｚ正弦波电压，持续１ｍｉｎ，不出现击穿或闪络现象：

ａ）　两倍最大额定电压加１０００Ｖ，施加在：

１）　初级电路与不带电金属零部件之间；

２）　初级、次级电路之间；

３）　绝缘隔离的次级绕组之间（包括磁饱和式绕组）。

ｂ）　电容器的额定电压加１０００Ｖ，施加在抑制无线电干扰或电弧的电容器的端子之间。

ｃ）　两倍最大额定次级电路电压加１０００Ｖ，施加在工作电压高于５０Ｖ的次级电路（包括磁饱和式

绕组）与不带电金属零部件之间。

ｄ）　１０００Ｖ，施加在电动机的带电与不带电金属零部件之间。

ｅ）　５００Ｖ，施加在工作电压不高于５０Ｖ的次级电路与不带电金属零部件之间。

作为一种替代试验方法，可施加幅值等于规定的正弦波电压峰值的直流电压进行试验。

表１８　绝缘试验电压等级 单位为伏特

工作电压 交流试验电压（方均根值） 直流试验电压

≤５０ １２５０ １７７０

１００ １３００ １８４０

１５０ １３５０ １９１０

３００ １５００ ２１２０

６００ １８００ ２５５０

１０００ ２２００ ３１１０

　　允许内插。

５．４．２３　纹波电压和纹波电流

５．４．２３．１　纹波电压

如果有必要，应测量充电整流设备直流侧叠加的交流电压、交流电流以及噪声电压或噪声电流。

纹波电压的典型波形示意图如图４。由式（６）计算的充电整流设备输出电压的相对峰谷纹波因数

不应超过２％。如果对纹波电压有特殊要求，应与制造厂协商。

δ＝
犝ｐｐ

犝ＤＣ

×１００％ …………………………（６）

　　式中：

δ　———相对峰谷纹波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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犝ｐｐ———输出电压交流分量的峰谷值；

犝ＤＣ———直流输出电压平均值。

图４　纹波电压示意图

５．４．２３．２　纹波电流

充电整流设备输出的纹波电流应符合表１９的规定。

表１９　不同工作频率下的纹波电流限值

输出电流

Ａ

不同工作频率下的纹波电流限值

０Ｈｚ＜犳≤１０Ｈｚ １０Ｈｚ＜犳≤２００Ｈｚ ２００Ｈｚ＜犳≤５ｋＨｚ ５ｋＨｚ＜犳＜１５０ｋＨｚ

０～５ ５００ｍＡ ５００ｍＡ １．５Ａ ４．５Ａ

５～５０ ７５０ｍＡ ３０００ｍＡ ３Ａ ４．５Ａ

５０～１００ １５００ｍＡ ３０００ｍＡ ３Ａ ４．５Ａ

１００～４００ 最大电流的３％ 最大电流的３％ 最大电流的３％ 最大电流的４．５％

５．４．２４　远程控制

充电整流设备在充电站作为电动车辆的充电电源使用时，可根据实际需要和用户要求具有（增设）

开机、关机、运行工况等的远程操作、控制（包括遥控、遥调、遥测等）功能，和／或为实现这些功能提供接

口。具体要求、方式和内容由用户与制造厂协商，也可在产品技术条件中说明。

５．４．２５　机械性能

充电整流设备的结构和装配应耐受不正常使用所需的强度和刚度，避免因整体、局部坍塌而增加着

火、电击或人身伤害的危险，以及造成间距缩小、零部件松动或移位及其他严重损坏。

充电整流设备应装备满足应用的外壳。除电源线或主接头与输出导线或接线端之外，该外壳不含

有在任何使用条件下增加着火、电击、人身伤害危险的带电零部件。

充电整流设备中的金属零部件应采用喷塑、油漆、电镀或其他等效方法抗腐蚀。

充电整流设备应承受ＧＢ／Ｔ２４２３．５—２０１９规定的冲击试验、ＧＢ／Ｔ２４２３．７规定的自由跌落试验和

６．２７规定的运输试验。试验后，其外观、结构不应有损伤，且能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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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２６　特殊要求试验

如果有其他特殊要求试验，用户应在订货时与制造厂协商。

６　试验方法

６．１　一般检验

主要检验充电整流设备中的电气元器件和零部件的安装、接线、接地、爬电距离、装配质量等是否符

合ＧＢ／Ｔ３８５９．１—２０１３、产品技术条件和有关合同的规定。

６．２　绝缘试验

６．２．１　概述

绝缘试验包括绝缘电阻测量和介电强度试验。

试验前，进行下述操作：

ａ）　将充电整流设备的各输入端子之间和各输出端子之间彼此相互短接。

ｂ）　印制电路板和多接头组件可在试验时拔下、断开或用标准样件代替。如果辅助装置（例如辅助

变压器、脉冲变压器、测量装置等）的绝缘损坏可能会使电压达到未与机壳连接的人体易触及

部分，或使高压侧电位达低压侧，以及引起故障跳闸，不应断开辅助装置与主电路之间的连接，

而应与主电路一起承受同样的试验电压。

６．２．２　绝缘电阻测量

使用１０００Ｖ的直流绝缘电阻表测量充电整流设备相应部位的绝缘电阻。

６．２．３　绝缘强度试验

按照５．４．２２．５的规定，施加的试验电压从零匀速增加至规定值，持续１ｍｉｎ。

试验用调压器的容量不应小于５００ＶＡ。

６．３　手动充电试验

在电网电压波动允许范围内，调整充电整流设备输出电流为额定值。

６．４　恒压充电电压调节试验

试验在电网电压和充电整流设备输出电流的允许变化范围内进行。

本试验可与６．９、６．１０结合进行。

６．５　恒流充电电流调节试验

试验在电网电压和充电整流设备输出电压调节范围（见４．２．７）内进行。

本试验可与６．１２结合进行。

６．６　恒功率充电试验

按产品技术条件以及合同要求，使用电池负载试验。在恒流段按照６．１１试验，在恒压段按照６．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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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当充电整流设备运行至恒功率交叉点时，记录其电压和电流的最大值、中值和最小值。

６．７　快速充电试验

试验按照电池制造厂的说明书进行。

６．８　向公用电网放电试验

试验方法遵循ＤＬ／Ｔ８５７—２００４第７章的规定。

６．９　标定精度试验

在开环控制的情况下，在充电整流设备的最大给定值和最小给定值之间取均分的五个值，分别在电

压控制和电流控制的状态下，在输出端测量实际值。查看所有测得的实际值与相应给定值的偏差的线

性度。

６．１０　恒压精度试验

６．１０．１　试验范围

试验范围如下：

ａ）　直流输出电流：一般选取规定的输出电流调节范围（见５．４．１１）的上限值（额定值）、中值（额定

值的５０％）和空载；

ｂ）　交流输入电压：一般选取输入电压的额定值（见４．２．１）、其波动允许范围（见５．２．２．３）的上限值

和下限值三点。

６．１０．２　试验方法

在充电整流设备的额定交流输入电压和输出电流调节范围的中值条件下，选取恒压整定值。一般

以输出电压调节范围（见４．２．７）的下限值、中值及上限值三点作为必测点。试验程序如下：

ａ）　在额定交流输入电压、额定直流输出电压为其５０％和额定直流输出电流为其５０％条件下，测

量输出电压，作为恒压试验的整定值；

ｂ）　调整负载使其分别为空载和额定直流输出电流，测量输出电压；

ｃ）　调整交流输入电压分别为其上限值和下限值，对应测量直流输出电流为其额定值、中值（额定

值的５０％）和空载时的输出电压；

ｄ）　调整直流输出电压分别为其上限值和下限值，分别调整负载和交流输入电压，按上述步骤分别

测量输出电压；

ｅ）　选择测得的电压值的最大正偏差和最大负偏差，计算直流输出电压的恒压精度。

６．１１　限流特性试验

设定恒压值和限流值，使充电整流设备在恒压充电状态运行。调整负载使输出电流达到限流设定

值，继续增加负载，充电整流设备应退出恒压充电状态，输出电压降低，输出电流维持在限流设定值，进

入限流充电状态。

６．１２　恒流精度试验

６．１２．１　试验范围

试验范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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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直流输出电压：一般选取恒流充电电压变化范围（见４．２．７）的上限值（最高直流电压）、中值和

下限值（最低直流电压）；

ｂ）　交流输入电压：一般选取输入电压的额定值（见４．２．１）、其波动允许范围（见５．２．２．３）的上限值

和下限值三点。

６．１２．２　试验方法

在充电整流设备的额定输入电压和额定直流输出电压条件下，选取恒流电流的整定值，一般以恒流

充电电流范围（见５．４．１１）的上限值、中值和下限值三点作为必测点。试验程序如下：

ａ）　在额定交流输入电压、额定直流输出电压和额定直流输出电流条件下，测量直流输出电流，作

为恒流试验的整定值。应使直流输出电流恒定在额定值，每次测得的直流输出电压值与额定

值的偏差控制在±２Ｖ以内。

ｂ）　调整负载使直流输出电压分别为其上限值和下限值，测量直流输出电流。

ｃ）　调整交流输入电压分别为其上限值和下限值，分别测量直流输出电压在其上限值、中值及下限

值时的直流输出电流值。

ｄ）　调整直流输出电流分别为恒流充电电流范围的中值和下限值，分别调整负载和交流输入电压，

按上述步骤测量直流输出电流值。

ｅ）　选择测得的电流值的最大正偏差和最大负偏差，计算直流输出电流的恒流精度。

６．１３　限压特性试验

设定限流值和恒压值，使充电整流设备在限流充电状态运行。调整负载使输出电压达到恒压设定

值，继续减小负载，充电整流设备应退出限流充电状态，输出电流降低，输出电压维持在恒压设定值，进

入限压充电状态。

６．１４　温度补偿特性试验

阀控型铅酸蓄电池按５．４．１４的要求，模拟电池环境温度变化。按电池对温度变化的要求，充电整

流设备的输出电压应随着环境温度升高（或降低）而降低（或升高），补偿量应满足电池温度特性要求。

６．１５　操作性能检查

在浮充电状态运行条件下和电网电压及输出电流规定的范围内，充电整流设备开机／关机不少于

３次。

６．１６　效率测量

在额定负载、额定输入条件下，测量充电整流设备的交流功率和直流功率，由式（４）计算充电整流设

备的效率。

６．１７　温升试验

试验开始时，充电整流设备中的绕组应处于室温。对于持续进行直至达到恒定温度的试验，当以试

验持续时间的１０％的间隔（但不小于５ｍｉｎ）连续测得的三个读数不再增加，可认为达到热平衡。

测量温度时，应将环境温度修正至４０℃或制造厂指定的额定环境温度。如果指定的额定环境温度

高于４０℃，温度测量应在不低于该额定环境温度５℃的环境中进行。测量结果的修正方法如下：

———如果环境温度等于额定环境温度，测量结果无需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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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环境温度高于额定环境温度，测量结果应减去环境温度与额定环境温度的差值；

———如果环境温度低于额定环境温度，测量结果应加上环境温度与额定环境温度的差值。

６．１８　电磁兼容性———抗扰度试验

６．１８．１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试验按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２中规定的方法进行。

试验应以单次放电的方式进行。在预选点上，至少施加１０次单次放电（最敏感的极性），单次放电

之间的时间间隔至少为１ｓ，但为了确定充电整流设备是否会发生故障，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间隔。

６．１８．２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

试验按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３中规定的方法进行。

６．１８．３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

试验按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４—２０１８中规定的方法进行。

６．１８．４　浪涌（冲击）抗扰度

试验按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５—２０１９中规定的方法进行。

６．１８．５　振铃波抗扰度

试验按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１２—２０１３中规定的方法进行。

６．１８．６　电压短时中断抗扰度

试验按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１１—２００８中规定的方法进行。

６．１９　电磁兼容性———发射试验

６．１９．１　谐波电流

在ＧＢ１７６２５．１—２０１２附录Ａ中的Ａ．２的规定条件下，在整流器输入端施加４．２．１、４．２．２和５．１．２要

求的交流电源电压，在额定运行条件下，测量充电整流设备的谐波电流限值。

６．１９．２　传导骚扰

充电整流设备在充电状态，在电阻性负载和额定输出功率下，按ＧＢ４８２４中规定的方法，使用带有

准峰值和平均值检波器的接收机交替测量传导骚扰幅值。

可用峰值测量替代准峰值和平均值测量。但当出现争议而需要再次测量时，原采用准峰值限值的，

仍使用准峰值测量接收机；原采用平均值限值的，仍使用平均值测量接收机。

６．１９．３　辐射发射（射频电磁场干扰）

在３０ＭＨｚ～１０００ＭＨｚ频段，充电整流设备在充电状态，在电阻性负载和额定输出功率下，采用

ＧＢ４８２４中规定的方法，使用带有准峰值检波器的接收机测量射频骚扰幅值。

可用峰值测量替代准峰值测量。但当出现争议时，以准峰值测量接收机的测量结果为准。

如果有其他原因不能在１０ｍ距离处测量场强，测量可在较近的距离（例如３ｍ）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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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０　保护试验

６．２０．１　输出过电压保护试验

在电网电压为标称值时，充电整流设备的输出电流在允许范围内，充电整流设备在相应状态运行。

试验按５．４．２０．１的规定进行。

６．２０．２　输出过电流保护试验

在电网电压为标称值时，充电整流设备的输出电压在允许范围内，充电整流设备在手动状态，且取

消限流环节。试验按５．４．２０．２的规定进行。

６．２０．３　输出短路保护试验

充电整流设备正常运行时，模拟其输出端短路，保护装置应动作。

６．２０．４　电网电压超限保护试验

充电整流设备正常运行时，调整输入电压达到如下值时，充电整流设备应关机：

———达到电网电压标称值的１２０％，动作允许偏差为－５Ｖ～０Ｖ；

———达到电网电压标称值的８０％，动作允许偏差为０Ｖ～５Ｖ。

６．２０．５　电网电压缺相保护试验

充电整流设备正常运行时，模拟电网电压缺相，保护装置应动作。

６．２０．６　温度超限保护试验

充电整流设备正常运行时，模拟发热器件温度超过其限定值，保护装置应动作。

６．２１　噪声测量

充电整流设备在额定条件下运行，按ＧＢ／Ｔ１３４２２—２０１３中５．１．１６的规定测量噪声。

６．２２　安全要求

充电整流设备的外壳防护等级试验按ＧＢ／Ｔ４２０８—２０１７的规定进行。

检查充电整流设备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６．２３　纹波电压和纹波电流测量

６．２３．１　纹波电压测量

充电整流设备在恒压充电状态下，交流输入电压在５．２．２．３规定的范围内变化，直流输出电压在

４．２．７规定的整定范围内，调整输出电流为０～１００％额定值，测量输出电压交流分量的峰谷值犝ｐｐ，由

式（６）计算相对峰谷纹波因数。

６．２３．２　纹波电流测量

测量充电整流设备的输出电流。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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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４　远程控制功能检查

对具有远程控制功能的充电整流设备，应按如下程序检查其是否符合５．４．２３和产品技术条件的

规定：

ａ）　在充电整流设备的远程控制接口分别施加“短接”或“断开”信号，应顺利实现相应功能的转换；

ｂ）　在充电整流设备的远程控制接口处测量对应于正常运行或故障的信号；

ｃ）　采用微机控制的充电整流设备在相应软件支持下，按规定的远程控制功能进行状态控制，应顺

利实现和完成规定的远程控制功能。

６．２５　冲击试验

试验按照ＧＢ／Ｔ２４２３．５—２０１９中表１的规定进行，采用半正弦波形。对于标称质量小于１００ｋｇ的

充电整流设备，采用４００ｍ／ｓ２ 峰值加速度；对于标称质量大于１００ｋｇ的充电整流设备，采用１００ｍ／ｓ
２

峰值加速度。在试验样品的正面方向施加３次±０次冲击，垂直方向施加１００次±５次冲击。

如果充电整流设备的标称质量大于２００ｋｇ，可进行６．２７规定的运输试验。

试验后，充电整流设备的外观不应有明显的损坏，应正常工作，且不允许性能降低或性能低于制造

厂商指定的性能级别。

６．２６　自由跌落试验

试验按照ＧＢ／Ｔ２４２３．７的规定进行。试验用地面应为平滑、坚固的水泥地面或钢质试验台面。

对于标称质量大于１００ｋｇ的充电整流设备，试验时，将整个充电整流设备垂直抬高２５ｍｍ，使其自

由跌落到试验用地面上。跌落次数为２次。

对于标称质量小于１００ｋｇ的充电整流设备，试验时，将整个充电整流设备垂直抬高５０ｍｍ，使其自

由跌落到试验用地面上。跌落次数为２次。

试验后，充电整流设备的外观不应有明显的损坏，应正常工作，且不允许性能降低或性能低于制造

厂商指定的性能级别。

６．２７　运输试验

试验时，按规定包装充电整流设备。然后，将包装后的充电整流设备按正常工作方位固定于载重汽

车的中部（载重汽车的负荷应为额定载重量的二分之一左右），在三级公路的中级路面上（碎石、砾石路

面、不整齐的石块路面及其他粒料路面）以３０ｋｍ／ｈ～４０ｋｍ／ｈ速度连续行驶２００ｋｍ。

如果有可能，也可在运输试验台上进行等效的模拟运输试验。

试验后，充电整流设备的电气性能应符合规定，柜体结构及零部件应无机械损伤、无弯曲变形、无紧

固松动等现象。

６．２８　特殊要求的试验

试验方法和要求按合同规定执行。

７　检验规则

７．１　一般规则

试验共性要求和试验方法应符合ＧＢ／Ｔ３８５９．１—２０１３和ＧＢ／Ｔ１３４２２—２０１３的规定。

试验一般在制造厂进行。个别试验项目如需在现场安装后进行，应在合同或有关技术文件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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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造厂进行的试验采用电阻性负载。当充电整流设备与电池成套供应时，应使用电池负载且按

本标准的要求进行电池性能试验。

既未列为出厂试验也未列为型式试验的项目，为选择性试验项目，用户应在订货时与制造厂协商，

并列入合同或有关技术文件。

试验使用的仪器仪表的准确度不应低于０．５级。

７．２　出厂试验

组装完成的充电整流设备应逐台进行出厂试验。试验合格后，应出具出厂试验合格证明。

试验时，只有一项不符合规定的，允许返工后复试。复试合格方可出具出厂试验合格证明。

７．３　型式试验

ＧＢ／Ｔ３８５９．１—２０１３中７．１．２的规定适用，且补充下述规定：

ａ）　新设计投产或转厂生产的产品；

ｂ）　设计、工艺、材料、主要元器件改变可能影响性能时；

ｃ）　风冷产品应在常温下进行７ｈ运行试验。

７．４　试验项目

试验项目见表２０。

表２０　试验项目

序号 试验项目 出厂试验 型式试验 选择试验 技术要求章条号 试验方法章条号

１ 一般检验 √ √ ５．４．２５ ６．１

２
绝缘

试验

绝缘电阻测量 √ √ ５．４．２２．４ ６．２．２

绝缘强度试验 √ √ ５．４．２２．５ ６．２．３

３ 手动充电试验 √ √ ５．４．２ ６．３

４ 恒压充电电压调节试验 √ √ ５．４．３ ６．４

５ 恒流充电电流调节试验 √ √ ５．４．１１ ６．５

６ 恒功率充电试验（如果适用） √ √ ５．４．５ ６．６

７ 快速充电试验（如果适用） √ √ ５．４．６ ６．７

８ 向公用电网放电（如果适用） √ √ ５．４．７ ６．８

９ 标定精度试验 √ √ ５．４．８ ６．９

１０ 恒压精度试验 √ √ ５．４．９ ６．１０

１１ 限流特性试验 √ √ ５．４．１０ ６．１１

１２ 恒流精度试验 √ √ ５．４．１２ ６．１２

１３ 限压特性试验 √ √ ５．４．１３ ６．１３

１４ 温度补偿特性试验 √ ５．４．１４ ６．１４

１５ 操作性能检查 √ √ ５．４．１５ ６．１５

１６ 效率测量 √ ５．４．１６ ６．１６

１７ 温升试验 √ ５．４．１７ ６．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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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０（续）

序号 试验项目 出厂试验 型式试验 选择试验 技术要求章条号 试验方法章条号

１８
电磁

兼容

静电放电抗扰度 √ ５．４．１８．２ ６．１８．１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 √ ５．４．１８．３ ６．１８．２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 √ ５．４．１８．４ ６．１８．３

浪涌（冲击）抗扰度 √ ５．４．１８．５ ６．１８．４

振铃波抗扰度 √ ５．４．１８．６ ６．１８．５

电压短时中断抗扰度 √ ５．４．１８．７ ６．１８．６

谐波电流 √ ５．４．１９．１ ６．１９．１

传导骚扰 √ ５．４．１９．２ ６．１９．２

辐射发射 √ ５．４．１９．３ ６．１９．３

１９
保护

试验

输出过电压保护 √ √ ５．４．２０．１ ６．２０．１

输出过电流保护 √ √ ５．４．２０．２ ６．２０．２

输出短路保护 √ √ ５．４．２０．３ ６．２０．３

电网电压超限保护 √ √ ５．４．２０．４ ６．２０．４

电网电压缺相保护 √ √ ５．４．２０．５ ６．２０．５

温度超限保护 √ √ ５．４．２０．６ ６．２０．６

２０ 噪声测量 √ ５．４．２１ ６．２１

２１
安全

要求

外壳防护等级试验 √ ５．４．２２．１ ６．２２

电气间隙检查 √ ５．４．２２．２ ６．２２

爬电距离检查 √ ５．４．２２．３ ６．２２

２２ 纹波电压和纹波电流测量 √ ５．４．２３ ６．２３

２３ 远程控制功能检查 √ √ ５．４．２４ ６．２４

２４
机械

性能

冲击试验 √ ５．４．２５ ６．２５

自由跌落试验 √ ５．４．２５ ６．２６

运输试验 √ ５．４．２５ ６．２７

２５ 特殊要求试验 √ ５．４．２６ ６．２８

８　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

８．１　标志

８．１．１　警告标志

警告标志应为永久性的。这些标志位于除了充电整流设备外壳底部外的零件或表面上，且不破坏

产品就不可能拆下来的地方。

用于充电整流设备接地的导体表面应为绿黄双色，其他引线不应有此标志。

现场安装的充电整流设备接地导线的螺钉头部应为六角形、一字槽或者六角形带一字槽，螺帽的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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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为绿色。用于连接此类导线的压线连接器或螺钉螺帽型端子应清晰地标明。图５中的接地标志应位

于邻近接地端口处或充电整流设备的接线图旁。

图５　接地标志

充电整流设备应明确规定可串联充电的蓄电池数量。

８．１．２　标示

应在充电整流设备的明显位置设置铭牌，一般应包括下列内容：

ａ）　设备名称；

ｂ）　设备型号；

ｃ）　输入相数和额定频率（Ｈｚ）；

ｄ）　额定输入电压（Ｖ）；

ｅ）　额定输出电压（Ｖ）；

ｆ）　额定输出电流（Ａ）；

ｇ）　抗扰度等级（未标明则为Ｂ级）；

ｈ）　制造厂名和／或商标；

ｉ）　出厂编号；

ｊ）　制造日期；

ｋ）　执行标准。

８．２　包装

充电整流设备的包装应符合ＧＢ／Ｔ１３３８４的规定。随机技术文件应有：

———装箱清单；

———出厂试验合格证明；

———安装使用说明书；

———成套及备件一览表。

８．３　运输

充电整流设备在运输中不应倒置，且防止日晒、雨淋、碰撞、剧烈振动和冲击。

带电池运输时，应将电池单独包装。

８．４　贮存

充电整流设备不应曝晒、淋雨，应贮存在空气流通、周围环境温度－２５℃～＋５５℃、最大相对湿度

不超过９０％（空气温度２０℃±５℃时）、无腐蚀性气体的仓库中，且避免出现凝露、霜冻。

电池的保养应按电池生产厂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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